
附件 2：

2025 年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镇级使用情况-白鹤镇冬种绿肥种植补贴

资金

补助标准

根据青农委【2025】99 号执行，对秋冬期间种植绿肥（红花草、青蚕豆、景

观油菜等）的农户生产经营主体根据绿肥种植质量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元/亩

补贴，其中街镇配套 45元/亩，其余由市、区补贴资金统筹安排

发放程序

补贴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方式发放至补贴对象

分配结果

单位：元

序号 分配对象（街镇/项目/人群/人或户） 面积（亩） 分配金额

1 白鹤镇种植户 7917.6 226.8295

合计 7917.6 226.8295


